
 

 
50

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98 期 院會紀錄 

三、依據「我國反恐怖行動組織架構及運作機制」、「行政院國土安全政策會報設置及作業要點」

、「行政院國土安全應變機制行動綱要」等規定，若發生恐怖攻擊，第一時間將由內政部等

中央業務主管機關，包括暴力、經建設施、生物病原、毒性化學物質、海事、放射性物質、

資通安全及其他類型等九大應變組，視情況依權責成立重大人為危安事件或恐怖攻擊先期應

變處置小組、二級應變中心處置，由權責中央業務主管機關首長擔任指揮官，結合行政、國

安體系共同執行相關應變任務。 

四、至黃委員提及我國即將舉辦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，安全工作不可輕忽一節，行政院已結合金

華演習，以該運動會安全維護整備為主軸，透過模擬仿真狀況推演，強化我國因應重大人為

危安、恐怖活動與災害救援能力，並已於 103 至本年上半年完成國際學術研討會、幕僚訓練

講習、高司維安策略分組研討及兵棋推演，針對維安策略進行訓練及研析，以增進國安與行

政系統分工合作體制，確保世大運安全圓滿。另為推動中央機關及參與賽事之臺北市、新北

市、桃園市、新竹市、新竹縣政府共同整備場館維安，辦理本年 12 月參賽地方政府場館訪視

，以預為 105 年辦理中央與地方聯合指揮中心聯合兵棋推演；另將於 105 年 3 月至 5 月，由

參與地方政府結合災防演習辦理世大運賽事場館「反恐維安實兵演練」，以先期強化我國維

安反恐打擊能量。 

（五十一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健全房市政策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689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8-11-493） 

黃委員就健全房市政策相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抑制房地產不當短期投機，扶助正常需求，政府積極推動健全房市措施，於本（104）年 6

月 24 日修正公布「所得稅法」部分條文，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

，以改善現行房屋土地分開課稅致未能按實際利得課稅之缺失，增加之稅收將用於住宅政策

及長期照顧服務等社會福利措施。另為提升有自住需求民眾之購屋意願，針對交易自用住宅

者，提供減免稅優惠及重購優惠，增加之稅收並將用於住宅政策及長期照顧服務等社會福利

措施，有效改善貧富差距，落實居住正義。 

二、又，為滿足青年購屋需求，內政部經參考新加坡經驗，因大臺北都會區房價較高，評估將於新

市鎮、桃園航空城及機場捷運沿線等，結合當地交通、產業、孩童教養、青年生活機能需求

等條件，規劃適居之「青年生活住宅」，以可負擔價格出售予符合資格條件之青年，並將加

強限制轉售對象，以避免回流至自由經濟市場。 

三、至黃委員所提房仲業課稅一節，房仲業經營之利潤及從事不動產仲介相關人員所取得之報酬，

與一般營利事業及個人相同，其所得均應依法課徵所得稅。為遏止逃漏稅，維護租稅公平，

稽徵機關將本於職權依法執行稅捐稽徵，並針對納稅義務人涉有重大逃漏稅者，加強查核。 


